
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親字第5號

原      告  甲○○  

0000000000000000

被      告  乙○○  

0000000000000000

            丙○○  

0000000000000000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否認子女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本件移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。

　　理　　　由

一、按訴訟之全部或一部，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，依原告聲請或

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，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

定有明文。

二、按親子關係事件，專屬下列法院管轄：㈠、子女或養子女住

所地之法院。㈡、父、母、養父或養母住所地之法院。前項

事件，有未成年子女或養子女為被告時，由其住所地之法院

專屬管轄，家事事件法第61條定有明文。查依家事事件法第

61條立法理由：「按確認收養關係存在或不存在、撤銷收

養、終止收養關係、確認親子關係存在或不存在、否認或認

領子女之訴等親子關係事件，多在該身分關係生活之中心，

即子女、養子女、父母、養父母之住所地發生，為維護公益

及調查證據之便捷，便利其使用法院及平衡追求實體與程序

利益，參酌民事訴訟法第583條、第589條及非訟事件法第13

3條規定，以競合管轄之方式，定其專屬管轄法院」，可知

該條文係參酌修正前民事訴訟法第589條修正，修正前民事

訴訟法第589條規定：「否認或認領子女、否認推定生父之

訴，與認領無效或撤銷認領之訴，及就母再婚後所生子女確

定其父之訴，專屬子女住所地或其死亡時住所地之法院管

轄」。是依家事事件法第61條之立法理由，自應審酌由該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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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關係生活之中心地之法院為管轄。

三、經查，本件原告主張被告乙○○非原告與被告丙○○之婚生

子女而提起否認子女之訴，而原告與被告丙○○於民國000

年00月00日離婚，並約定被告乙○○由被告丙○○行使親

權，審酌被告乙○○係在臺北市出生，被告2人之戶籍自000

年起即設在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○0號00樓，被告丙○○

於000年00月00日始遷往新北市ＯＯ區設籍等節，有渠等之

戶籍謄本在卷可稽。準此，被告2人之住所及生活重心應在

新北市○○區，如以本院為本件管轄法院，被告除須長途跋

涉兩地往返而多所不便，且臺灣臺北地方法院（下稱臺北地

院）鄰近被告住所地，調查證據應較便捷，本件認應由臺北

地院管轄，始符合家事事件法第61條之立法意旨。茲原告向

無管轄權之本院起訴，顯係違誤，爰依職權將本件裁定移轉

由被告乙○○住所地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管轄。

四、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家事法庭　　 法　官　王姿婷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呂怡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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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margin: 0 2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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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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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ackground: #FFF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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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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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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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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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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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親字第5號
原      告  甲○○  


被      告  乙○○  


            丙○○  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否認子女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本件移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。
　　理　　　由
一、按訴訟之全部或一部，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，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，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
二、按親子關係事件，專屬下列法院管轄：㈠、子女或養子女住所地之法院。㈡、父、母、養父或養母住所地之法院。前項事件，有未成年子女或養子女為被告時，由其住所地之法院專屬管轄，家事事件法第61條定有明文。查依家事事件法第61條立法理由：「按確認收養關係存在或不存在、撤銷收養、終止收養關係、確認親子關係存在或不存在、否認或認領子女之訴等親子關係事件，多在該身分關係生活之中心，即子女、養子女、父母、養父母之住所地發生，為維護公益及調查證據之便捷，便利其使用法院及平衡追求實體與程序利益，參酌民事訴訟法第583條、第589條及非訟事件法第133條規定，以競合管轄之方式，定其專屬管轄法院」，可知該條文係參酌修正前民事訴訟法第589條修正，修正前民事訴訟法第589條規定：「否認或認領子女、否認推定生父之訴，與認領無效或撤銷認領之訴，及就母再婚後所生子女確定其父之訴，專屬子女住所地或其死亡時住所地之法院管轄」。是依家事事件法第61條之立法理由，自應審酌由該身分關係生活之中心地之法院為管轄。
三、經查，本件原告主張被告乙○○非原告與被告丙○○之婚生子女而提起否認子女之訴，而原告與被告丙○○於民國000年00月00日離婚，並約定被告乙○○由被告丙○○行使親權，審酌被告乙○○係在臺北市出生，被告2人之戶籍自000年起即設在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○0號00樓，被告丙○○於000年00月00日始遷往新北市ＯＯ區設籍等節，有渠等之戶籍謄本在卷可稽。準此，被告2人之住所及生活重心應在新北市○○區，如以本院為本件管轄法院，被告除須長途跋涉兩地往返而多所不便，且臺灣臺北地方法院（下稱臺北地院）鄰近被告住所地，調查證據應較便捷，本件認應由臺北地院管轄，始符合家事事件法第61條之立法意旨。茲原告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起訴，顯係違誤，爰依職權將本件裁定移轉由被告乙○○住所地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管轄。
四、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家事法庭　　 法　官　王姿婷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呂怡萱





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親字第5號
原      告  甲○○  

被      告  乙○○  

            丙○○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否認子女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本件移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。
　　理　　　由
一、按訴訟之全部或一部，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，依原告聲請或
    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，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
    定有明文。
二、按親子關係事件，專屬下列法院管轄：㈠、子女或養子女住
    所地之法院。㈡、父、母、養父或養母住所地之法院。前項
    事件，有未成年子女或養子女為被告時，由其住所地之法院
    專屬管轄，家事事件法第61條定有明文。查依家事事件法第
    61條立法理由：「按確認收養關係存在或不存在、撤銷收養
    、終止收養關係、確認親子關係存在或不存在、否認或認領
    子女之訴等親子關係事件，多在該身分關係生活之中心，即
    子女、養子女、父母、養父母之住所地發生，為維護公益及
    調查證據之便捷，便利其使用法院及平衡追求實體與程序利
    益，參酌民事訴訟法第583條、第589條及非訟事件法第133
    條規定，以競合管轄之方式，定其專屬管轄法院」，可知該
    條文係參酌修正前民事訴訟法第589條修正，修正前民事訴
    訟法第589條規定：「否認或認領子女、否認推定生父之訴
    ，與認領無效或撤銷認領之訴，及就母再婚後所生子女確定
    其父之訴，專屬子女住所地或其死亡時住所地之法院管轄」
    。是依家事事件法第61條之立法理由，自應審酌由該身分關
    係生活之中心地之法院為管轄。
三、經查，本件原告主張被告乙○○非原告與被告丙○○之婚生子女
    而提起否認子女之訴，而原告與被告丙○○於民國000年00月0
    0日離婚，並約定被告乙○○由被告丙○○行使親權，審酌被告
    乙○○係在臺北市出生，被告2人之戶籍自000年起即設在新北
    市○○區○○路000○0號00樓，被告丙○○於000年00月00日始遷往
    新北市ＯＯ區設籍等節，有渠等之戶籍謄本在卷可稽。準此，
    被告2人之住所及生活重心應在新北市○○區，如以本院為本
    件管轄法院，被告除須長途跋涉兩地往返而多所不便，且臺
    灣臺北地方法院（下稱臺北地院）鄰近被告住所地，調查證
    據應較便捷，本件認應由臺北地院管轄，始符合家事事件法
    第61條之立法意旨。茲原告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起訴，顯係違
    誤，爰依職權將本件裁定移轉由被告乙○○住所地之臺灣臺北
    地方法院管轄。
四、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家事法庭　　 法　官　王姿婷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呂怡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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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否認子女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本件移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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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經查，本件原告主張被告乙○○非原告與被告丙○○之婚生子女而提起否認子女之訴，而原告與被告丙○○於民國000年00月00日離婚，並約定被告乙○○由被告丙○○行使親權，審酌被告乙○○係在臺北市出生，被告2人之戶籍自000年起即設在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○0號00樓，被告丙○○於000年00月00日始遷往新北市ＯＯ區設籍等節，有渠等之戶籍謄本在卷可稽。準此，被告2人之住所及生活重心應在新北市○○區，如以本院為本件管轄法院，被告除須長途跋涉兩地往返而多所不便，且臺灣臺北地方法院（下稱臺北地院）鄰近被告住所地，調查證據應較便捷，本件認應由臺北地院管轄，始符合家事事件法第61條之立法意旨。茲原告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起訴，顯係違誤，爰依職權將本件裁定移轉由被告乙○○住所地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管轄。
四、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家事法庭　　 法　官　王姿婷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呂怡萱




